
法規名稱：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9 年 07 月 09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本細則依專科學校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八條規定訂定之。
 

第 2 條
 

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專科學校副校長，得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。
 

第 3 條
 

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達一定規模、學務繁重之科，其認定基準，由各專科學校組織

規程定之。
 

第 4 條
 

專科學校教職員之員額編制，由各專科學校擬訂員額編制表，國立、私立者，報教育部

（以下簡稱本部）核定後實施；直轄市立者，依所屬直轄市政府規定辦理。
 

第 5 條
 

1 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長期聘任，其聘期由各專科學校定之。

2  專科學校應依教師法及本法第二十八條教師評鑑規定，訂定其教師解聘、停聘及不續聘

之規定。
 

第 5-1 條
 

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命令停辦學校，因故無法組成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時，學校應請主管

機關推薦校外人士，與校內人員共同組成，審議教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教師

資遣案。
 

第 6 條
 

專科學校專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，由各專科學校定之。
 

第 7 條
 

1  專科學校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招收轉學生，以第一學年之第一學期及最後一學

年之第二學期以外之學期為限。但學生因特殊事故必須轉學，符合學校學則規定者，不

在此限。

2  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級得招收高級中等學校學生，四年級、五年級及二年制專科學校

得招收大學肄業生。
 

第 8 條
 

1  專科學校或聯合招生委員會應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所定事項，擬訂招生規定，報本

部核定後，訂定招生簡章。

2  前項招生規定及涉及考生權益事項，應於招生簡章中明定。
 

第 9 條
 

1 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所定學分之計算，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。

2  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算，由專科學校定之。
 

第 10 條
 



專科學校招收已取得副學士學位以上者修讀副學士學位，得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

定縮短其修業期限。
 

第 11 條
 

專科學校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、第四項至第七項所定副學士學位修業期限與其修業

期限縮短或延長之資格條件及申請程序，應列入學則。
 

第 12 條
 

1  專科學校學生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修讀他校輔科、雙主修、跨校選修科目，應經本

校及他校之同意。

2  專科學校得就學生修讀輔科、雙主修、跨校選修科目，自行訂定收費基準。
 

第 13 條
 

1  專科學校學生會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向其會員收取之會費，應以處理學生在校

學習、生活及與其權益直接有關之事項為限。

2  學生會收取會費或學校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，不得列為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。
 

第 14 條
 

1  專科學校依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主動公開校務資訊，應訂定校務資訊公開之事項、方式

及人民申請提供之程序，且應於學校網頁建置校務公開專區，並指定單位或專人，辦理

校務資訊之定期更新及管理。

2  前項校務資訊，包括基本數據及趨勢、辦學特色及發展願景、績效表現及各類評鑑結果

、畢業生流向及校友表現、財務資訊及學雜費、各類就學補助資訊等事項。
 

第 15 條
 

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